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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3－206） 

                              府法訴字第 1030009456號 

訴  願  人：○○○ 

            地址：○○○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罰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年 12月

5 日彰稅法字第 1020031589 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提起

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因未於

期限內繳納 102年使用牌照稅，於 102年 10月 8日行經○○

○前被查獲，原處分機關爰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條第 1項規

定，裁處 102年應納使用牌照稅額 1倍之罰鍰新臺幣(下同)1

萬 1,230 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遂提起本

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

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102年牌照稅是 102年 1月到 102年 12月 31日止為稅

金繳納日期，為何使用中車輛未過 102年 12月 31日要

受罰款，針對時間點不服，當年稅金當年繳是正確的，

本人繳款日為 102年 10月 22日，稅務機關是要收稅不

是要罰款之單位云云。 

二、答辯意旨略謂： 

（一） 非營業用車輛使用牌照稅於每年 4月份開徵，法定繳

納期間為 4月 l日至 4月 30日，系爭車輛 102年應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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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牌照稅為 1萬 1,230元，因訴願人未於法定繳納

期間內繳納，本局改訂繳納期間展延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8 月 31 日止，並委由郵務機關合法送

達。訴願人因未依限繳納 102年使用牌照稅，嗣於 102

年 10月 8日行經○○○前為本局查獲，核有逾期未完

稅使用公共道路之情事，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照稅法

第 28條第 l項規定，按 102年應納稅額裁處 1倍之罰

鍰 1萬 1,230元，並無違誤。 

（二） 訴願人主張 102年使用牌照稅於當年底前繳納即可，

不服本局年度未過即裁處罰鍰乙節。查使用公共道路

之交通工具所有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

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汽車之使用牌照稅每年徵收

1次；使用牌照稅於每年 4月 1日起 1個月內 1次徵

收，分別為使用牌照稅法第 3條、第 9條、第 10條第

1項規定甚明。102年使用牌照稅課稅期間為 102年 1

月 1日至 102年 12月 31日，法定繳納期間為 102年

4月 1日至 102年 4月 30日，訴願人所有系爭車輛 102

年使用牌照稅未於 102年 4月份繳納，嗣經改訂繳納

期間展延自 102年 8月 1日起至 102年 8月 31日止，

惟其仍未依限繳納，且於 102年 10月 8日查獲違規後

方於 102年 10月 22日繳納，其既有逾期未完稅，在

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道路之情事，本局依使用牌照稅

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按應納稅額處 1倍之罰鍰，於

法有據，惟依同法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免再依第 25

條規定加徵滯納金，有關已納滯納金 1,684元，將依

法辦理退還云云。 

理 由 

一、 按「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無論公用、私用或

軍用，除依照其他有關法律，領用證照，並繳納規費外，

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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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使用牌照稅於每年四

月一日起一個月內一次徵收。」、「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

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令

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免再依第二十五條

規定加徵滯納金。」為使用牌照稅法第 3條第 1項、第

10條第 1項前段、第 28條第 1項所明定。次按「送達，

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於

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

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僱人或應受送達處所之接收郵

件人員。」為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項、第 73 條第 1

項所明定。 

二、 查訴願人所有系爭車輛 102 年使用牌照稅 1 萬 1,230

元，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10條第 1項前段規定，開徵期間

自 102年 4月 1日至 102年 4月 30日止，嗣經改訂繳納

期限展延至 102年 8月 31日止之繳款書，亦經原處分機

關於 102年 7月 17日送交有辨別事理能力之人，即訴願

人同居人尤皇昇收受，此有卷附送達證書可稽，依上揭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已生送達效力。惟訴願人於展延期滿

仍未繳納 102年使用牌照稅，於 102年 10月 8日使用系

爭車輛行經○○○前為原處分機關查獲，有原處分機關

車輛檢查違反使用牌照稅法案件舉發單、稅費現況資料

在卷可查，是訴願人所有系爭車輛逾期未完納使用牌照

稅，仍使用公共道路之事證明確，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

照稅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處訴願人應納稅額 1 倍之罰

鍰，並無違誤，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及復查決定，揆諸

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三、 再按大法官釋字第 217號解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

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

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

義務」，而使用牌照稅法第 10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使用牌

照稅之繳納期間為每年 4月 1日起 1個月內，則訴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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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即負有於期限內繳納使用牌照稅之義務，至訴願人

主張當年稅金當年繳是正確的，本人繳款日為 102年 10

月 22日，為何使用中車輛未過 102年 12月 31日要受罰

款等語，如訴願人係對使用牌照稅法規定之繳納期限認

不合理，此乃立法妥當性問題，屬立法裁量範圍，依租

稅法律主義，原處分機關依現行法律所為之處分並無違

誤，訴願人所述自不足採。 

四、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田富（請假）  

                                 委員  溫豐文（代理）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常照倫 

委員  李玲瑩   

           委員  白文謙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簡金晃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11     日 

 

縣  長   卓  伯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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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1年 9月 6日修正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第 229條規定：「適

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

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

之稅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

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

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

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

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五、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

簡易訴訟程序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

命令減為新臺幣二十萬元或增至新臺幣六十萬元。」，本件訴

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 240號） 


